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宏源红利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和《申万宏源红利成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

同》”）的有关规定，现将申万宏源红利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次持有人大会”或“会议”）的召开情况、表决结果、决议以及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情况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人”）

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了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申万宏源红利成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转换集合计划运作方式的议案》（以下简称

“议案”）。

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5 年 5 月 15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13 日 17:00

止（纸质投票表决时间以本公告列明的表决票的寄送地点收到表决票的时间为准，

短信投票以短信表决通道的记录时间为准），计票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17 日。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

红利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以下简称

“《公告》”）。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 2025年 6月 17日由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

在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

所见证下进行，并由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予以公证。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25 年 5 月 15 日，权益登记日本集合计

划总份额为 69,151,564.11 份。经统计，本人直接出具书面表决意见及授权他人

代表出具书面表决意见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所代表集合计划份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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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09,081.41 份，占权益登记日集合计划总份额的 51.060%，不小于权益登记日

集合计划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的规定

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有关持有人大会（通讯开会方式）有效召开的条件。

本次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为：34,230,254.50 份集合计划份额同意；801,778.46

份集合计划份额反对；277,048.45 份集合计划份额弃权。同意本次份额持有人大

会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本次持有人大会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所代表份额的 96.945%，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符合《基金法》

《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及《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

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 7,000 元，律师费 35,000 元，合计 42,000

元，由管理人承担。

二、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即 2025 年 6 月 17 日）起

生效，并自通过之日起 5 日内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本次份额持有人

大会通过的表决事项为管理人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在规定媒介上刊登的《申万宏

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红利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一《关于申万宏源红利成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转换集合计划运作方式的议案》。

三、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

申万宏源红利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转换集合计划运作方式

为私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即“申万宏源红利成长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红利成长混合”）。截至指定转换日 2025 年 6 月 27 日：

A．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份额持有人为 2 人及以上，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份额持有人当日份额合计对应的资产净值不低于 1000 万元，则其持有的份额将

于 2025年 6月 27日以当日单位净值将本集合计划份额转换为红利成长混合的份

额。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份额持有人超过 200 人时，管理人将按照“金额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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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优先”的原则，将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份额数按照大小进行排序，取前 200 名

份额进行转换；份额数一致的，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取先送达同意意见的份额，

同一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份额合并计算。份额转换前后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份额数量

及单位净值保持不变。由于《申万宏源红利成长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以下简称“《红利成长混合资管合同》”）约定，集合计划存续期间，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红利成长混合的份额合计不得超

过集合计划总份额的 40%，在指定转换日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以自有资

金参与红利成长混合的份额超过集合计划总份额 40%的部分将被以当日单位净

值强制退出。红利成长混合相关法律文件自 2025 年 6 月 30 日生效：

（1）在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期间，自行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份额持有人

大会并出具了有效表决意见，同意将本集合计划变更为红利成长混合；

（2）在 2025 年 6 月 27 日（含）前完成合格投资者认证，且风险等级与转

型后红利成长混合风险等级匹配，并完成《红利成长混合资管合同》签署；

（3）截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持有份额的资产净值在当日保持 40 万元（含）

及以上。

不满足以上任意条件的份额持有人，管理人将对该类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份

额按照 2025年 6月 27日当日单位净值进行强制退出。为保障份额转换顺利实施，

管理人将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暂停办理本集合计划的赎回业务，特此提请投资

者知悉。

B．同时满足 A.（1）-（3）条件的份额持有人不足 2 人或同时满足 A.（1）

-（3）的份额持有人当日份额净值合计低于 1000 万元，则红利成长混合相关法

律文件不生效，本集合计划可能根据中国证监会要求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到期终

止，并依据合同约定进行清算。

自行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出具了有效表决意见，同意将

本集合计划变更为红利成长混合且完成《红利成长混合资管合同》签署的投资者，

可在 2025 年【6】月【26】日（含）前的交易时间内根据本集合计划相关公告等

追加申购本集合计划，届时以管理人公告为准，管理人有权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投资者的申购申请做确认失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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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l、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红利成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红利成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红利成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申万宏源红利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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